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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第 55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9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圖書館四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古校長源光            紀錄：蔡韶玲 
出席：如簽到簿 
列席：如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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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報告 

1.今天校務會議對我而言最為特別，因為這是我將告別校長這個職位，最後一次

主持校務會議。我要利用這個機會感謝歷屆的校務會議代表，謝謝大家在這 8
年來對我的鞭策、支持及鼓勵。這 8 年來，校務會議為學校通過許多重大的法

案，包括教師評鑑、組織規程修正等等。且校務會議由一學期召開兩次會議修

改為一次，我想校務會議召開的次數多不見得就是好，校務代表同意減少會議

召開次數，應是表示學校整體運作是和諧平順。我誠摯的感謝這 8 年所有的校

務會議代表，我們在非常融洽和諧的氛圍之下，通過各項學校法規章則、制定

學校組織規程，同時在校務的推動上，代表們也提供了許多意見。其中經費稽

核委員會委員在這 8 年扮演監督者的角色，感謝稽核委員讓同仁了解學校經費

的運用及執行的效率，也要感謝學校教師會也給了我許多在校務工作推動上的

建議。 
2.本週六(6 月 14 日)學校將舉辦 102 學年度畢業典禮，在這次的畢業典禮中，我

們將頒授名譽博士學位給馬來西亞留臺聯合總會前總會長姚迪剛先生。姚前總

會長在過去這幾年來，對於在馬來西亞的屏科大校友善盡愛護，對於本校在馬

來西亞招收學生亦給予非常大的協助。姚前總會長個人在馬來西亞僑界是一位

舉足輕重的人士，此次經我國駐馬來西亞代表的推薦，學校也希望往後與馬來

西亞僑界建立長期合作關係時，能夠有一位重量級的人士成為本校校友，所以

經過名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慎重審查之後，決議頒授名譽博士學位給予姚前總

會長，同時亦已陳報教育部核備在案。在此，我要邀請各位校務會議代表，6
月 14 日一定要來學校參加畢業典禮，亦請各位主管同仁請務必出席在述耘堂

舉行的畢業典禮。學校辦理的典禮結束後，相信各系所皆已準備為畢業生舉辦

溫馨的畢業典禮，請各系所主管及老師們能回到系上參加。 
3.今年 5 月底，我剛好有機會去希臘雅典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主辦單位

是歐盟組織，主要討論食品安全、糧食供應及未來永續農業發展相關議題。我

現在所要說的無關專業，我只是要提供一個想法，我每次去參加這些類似的會

議，發現歐盟組織總是會訂定一個長遠的計畫，計畫的執行也都有一個非常清

楚明確的目標。比如，我此次參加的這個會議，主題是系統整合運用於食品科

技方面一系列的研討會，在歐盟訂定的大計畫下，已經掌握到 2020 年整個議

題要如何運作，計畫名稱是 Horizon 2020 以及其下之 Bioeconomy 2020。其實，

我們屏科大也持續在推動一項工作，我們在推動的是到 2024 年屏科大創校 100
週年時，希望無論在國內或國際，特別是在熱帶及亞熱帶地區，大家談到熱帶

農業或相關國際合作就會想到屏科大，讓屏科大成為一所大家耳熟能詳以熱帶

農業著名的大學。所以我們現在所做的都是為邁向 NPUST 2024 這個目標的奠

基工作，我也希望未來新任校長能接續這項工作的推進。 
4.上週，我應泰國教育部的邀請再次出國，這是泰國教育部請我國教育部推薦幾

位科技大學校長為泰國技職教育做診斷評估。泰國除一般大學之外，有將近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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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職業學院(vocational colleges)，有高職、二專、二技及四技這些的學制，其

中有些學校是高職加二專，有些是高職加二專加二技，當然有些尚有四技學

制。為什麼我要特別提這件事，是因為泰國教育部技職署對於屏科大在農業教

育與研發方面的成就，他們是給予高度的肯定。我們至泰國教育部拜會時，技

職署署長特別提到本校，非常肯定本校這幾年在熱帶農業方面的工作，他們希

望未來我們可以協助他們將農業升級。這皆是過去幾年來全校同仁的努力，讓

泰國技職署看到我們的成就，所以願意撥付經費讓我們協助他們做診斷評估的

工作。這位泰國技職署署長兩年前曾來校參訪，我每次到泰國幾乎也都會與其

見面，他提到未來泰國還是會繼續倚重屏科大給予積極的協助。我也向他提

到，屏科大不僅在農業方面，在工程方面及管理方面，特別是管院的餐旅、時

尚設計及人文學院的幼保這些部分，其實都是他們非常需要的，所以在國際學

術合作部分，屏科大是可以全方面的提供我們的經驗與長處來協助泰國進行技

職教育改進。 
5.學校自辦評鑑工作已全數完成，同時已通知各系所相關評鑑結果。在此也要利

用機會感謝評鑑辦公室同仁，經將近 3 年長期的籌畫與準備，讓整個專業評鑑

作業能夠順利完成。評鑑辦公室是常設辦公室，因為大學評鑑不是四年或五年

一次的評鑑工作，而是持續性檢討改進的一種機制，這個機制一定要落實到平

常的工作。 
6.最後，還是要感謝各位校務會議代表對於校務工作全力的支持。也要感謝學生

會及學生議會，他們對於校務會議或學校其他各項會議，皆善盡出席或列席的

責任與義務，我覺得學生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學習民主議事的過程，對於將來畢

業後進入社會應該會有相當大的幫助。除了感謝他們之外，也要對於他們這幾

年的表現給予高度的肯定，希望新接任的會長與議長也能秉持良好的傳統繼續

努力。 
7.我在 7 月 31 日卸下校長這個重任之後，8 月 1 日接任的戴副校長將成為本校第

五任校長，相信他會領導各位同仁繼續將屏科大帶向新的境界、新的領域，所

以在此我希望所有的同仁能夠支持新任校長，讓屏科大持續進步，希望本校在

技職教育體系中能夠繼續扮演領頭羊的角色。這是我以校長的身份最後一次主

持校務會議，再次感謝各位校務會議代表非常用心及耐心支持學校校務工作的

推動，謝謝各位。 
三、上次會議紀錄有無異議：列入紀錄准予備查。 
四、第 54 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列入紀錄准予備查。 
五、各處、部、館、室、中心工作報告 

人事室洪主任淑姜： 
於第 54 次校務會議提案討論時，有關本校「各系所主管遴選要點」及「各

學院院長遴選辦法」修正案，決議授權劉英偉行政副校長邀集各學院院長、人

事室主任及本校教師會理事主席共同研議。業於 4 月 11 日召開會議討論，決議

情形請各位校務會議代表詳閱人事室書面報告 (請上學校網站→快速連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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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校務、行政會議→第 55 次校務會議→人事室工作報告）。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鄭院長芬蘭： 
本學院社工系承辦『災後重建新方向：生計、復原力與永續發展』國際學

術研討會，6 月 10 日（星期二）及 6 月 11 日（星期三）在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

辦，在此感謝國際事務處及相關單位各方面的支援。 
 

校長： 
補充說明，這個研討會主要是增進不同國家災害型態的災後重建相互經驗

交流，最重要的是在探討心理、文化、社會的重建，包括心理創傷的復健，是

蠻特別的研討會。社工系幾位老師非常積極籌備這個會議，邀請到來自澳洲擔

任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小組成員、菲律賓、日本、海地、紐西蘭和國內知名災

防與社區重建專家學者進行交流。大家若有興趣或關心災後重建工作，明後天

可以到場參與。 
 

六、經費稽核委員會報告 
 

七、討論提案 

提案 1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學生行為規範及獎懲規定事項」第十條修正草案，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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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2 年 09 月 12 日臺教技(四)字第 1020137759 號書函配合辦理。 

二、本校「學生行為規範及獎懲規定事項」第十條修正草案修正條文對照表如

下：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條 
學生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

者，得予記大過： 
一、對教職員工加以侮辱

或惡意譭謗情節嚴重

者。 
二、毆打同學或校內行車

違規肇事造成傷害

者。  
三、學校各項考試時有作

弊行為者。  
四、故意破壞公物情節重

大者。  
五、酗酒、賭博（含在宿

舍玩麻將牌者）、或涉

足色情及其他非法聚

集場所者。  
六、有偷竊行為者（財物

及信件）。  
七、吸食毒品者。  
八、建立色情或暴力網站，

或其他利用網站從事

不法行為，情節嚴重

影響校譽者。  
九、違反網路使用規範，

情節重大者。  
十、侵犯他人達性騷擾之

情節較重大者。  
十一、代人上課或請人上

課者。 
十二、有其他違反校規，

相當於上列各款情事

之一者， 

第十條 
學生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

者，得予記大過： 
一、對教職員工加以侮辱

或惡意譭謗情節嚴重

者。 
二、毆打同學或校內行車

違規肇事造成傷害

者。  
三、學校各項考試時有作

弊行為者。  
四、故意破壞公物情節重

大者。  
五、酗酒、賭博（含在宿

舍玩麻將牌者）、或涉

足色情及其他非法聚

集場所者。  
六、有偷竊行為者（財物

及信件）。  
七、吸食毒品者。  
八、建立色情或暴力網站，

或其他利用網站從事

不法行為，情節嚴重

影響校譽者。  
九、違反網路使用規範，

情節重大者。  
十、侵犯他人達性騷擾之

情節較重大者。  
十一、有其他違反校規，

相當於上列各款情事

之一者。 

1.依據教育部 102 年 09月
12 日臺教技 (四)字第

1020137759 號書函配合

辦理。 
2.增列第十一目「代人上

課或請人上課者。」得

予記大過之處分。 
3.條序變更，原第十一目

修正為第十二目。 

三、各校獎懲辦法有關請人代為上課或代人上課罰則統計。 
審查意見：提大會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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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2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學則」、「修讀碩、博士學位學生注意事項」及「學生出國

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辦法」等 3 項法案，請 討論。 

說明： 

一、本修正案業經 103 年 4 月 24 日本校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辦法」並經 103 年 5 月 15 日第 185 次

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三、檢附修正後法規及條文對照表。 
審查意見：提大會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3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部份條文乙案，請 討論。 
說明：檢附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審查意見：提大會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 4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提請修正「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要點」，請討

論。 

說明： 

一、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據教育部民國 102 年 3 月 4 日臺教學（三）字

第 1020026245 號書函，於 102 年 10 月 7 日第一次臨時會會議討論決議修

正本要點。 

二、檢附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審查意見：提大會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有關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法規與相關工作，請學務處利用

各項會議或集會向教職員工生特別說明及宣導。 
 

提案 5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提請修正「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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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於 102 年 10 月 7 日第一次臨時會會議討論決議修

正本要點。 
二、檢附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四、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

校學務處副學務長擔任，負責綜理

會務之推動，本委員會之相關幕僚

工作，由本校學務處聘專人辦理。 

四、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

本校主任秘書擔任，負責綜理

會務之推動，本委員會之相關

幕僚工作，由本校秘書室聘專

人辦理。 

因應本校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防治要點修正。 

九、本設置要點提經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

正時亦同。 
 

九、本設置要點提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1.本設置要點需經過

本校性平會及校

務會議通過施行。 
2.依現行流程將「公

布實施」修正為

「施行」。 

審查意見：提大會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6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提請修正「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學生會組織章程修正業經本校學生議會 103 年 4 月 24 日會議決議修

正，依規定提校務會議。 

二、檢附本組織章程修正草案對照表。 
審查意見：提大會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部分文字授權學務處斟酌修正。 

 
提案 7                                   提案單位：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案由：修訂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乙案，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由本校 103 年 4 月 2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之臨時動議審議通過。 
二、本次修訂重點摘錄如下： 

（一）為求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之組成具各學院代表性，爰參照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條之一之規定，

將原票選產生委員之方式修訂為各學院選任推派，各學院將可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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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委員參與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評議；為維持由現行「票選制」

過渡至「各學院選任代表制」1 年期間之組織運作，明定於本次修

正通過後，各學院應分別選任教師代表一人，併同 103 學年度將由

校長遴聘之委員五人及 102 學年度教師票選、任期未屆滿之委員 7
人(含男性四人、女性三人)，共同組成 103 學年度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修正草案第三點） 
（二）另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執行秘書改由本校人事室主任擔任。（修正

草案第六點） 
（三）原要點部分條文規定，教師對於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評議決

定或教育部之措施不服者，得向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

起申訴，及相關辦理「再申訴」之程序，因均係屬教育部權責事項，

非屬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權責範圍，爰於檢討後予以刪除。（修

正草案第二、七、八、九、二十四、二十六、二十八點） 
三、檢附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修正草案及修正條文對

照表各乙份。 
審查意見：提大會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 8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乙案，請  討論。 
說明： 
一、查本校為規範專任教師至校外機構或團體兼職，前參照教育部「公立各級

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之規定，訂定本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

今「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四點、第十點規定，業由教

育部以 103 年 1 月 29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20170544B 號令修正發布，本校

亦應檢討修正自訂規章。 
二、本次修訂重點摘錄如下： 

（一）參照教育部修正「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四點規

定，本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三點第一款之「非代表官股」

文字，修訂為「非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修正草案第四點） 
（二）復應「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十點規定之修正，

配合修正本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八點部分文字，並增訂

第二項「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依相關法令規定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兼職，除代表政府或本校股份外，兼職期間超過半年者，本校應依

前項規定辦理，收取學術回饋金」之規定。（修正草案第八點） 
三、檢附本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修正草案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乙份。 

審查意見：提大會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0281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0281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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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9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乙案，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次修正條文如下： 
(一)依教育部 102 年 7 月 11 日臺教技(二)字第 1020105756 號函及人事室同

年月 30 日准簽，明列本校各學制(含四技)及日間部或進修部，並將管

理學院「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納編，以為製發畢業證書之憑

據，爰配合修正第 4 條。 
(二)為符合大學法第 9 條第 4 項有關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性別別比例規

定，除已於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規定外，並依前

項教育部函及人事室准簽，於第 8 條增訂「前項委員會之組成，任一

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三)配合本校「技藝訓練中心」裁撤案，修正第 20 條。 
(四)上述條文修正案，業經本校 185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乙份。 
審查意見：提大會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 ：無。                                 
九、散  會 
 
 
 
 
 
 
 
 
 
 
 


